

《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消防安全导则》政策解读
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中心

现将《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消防安全导则》（以下简称《导则》）政策文件解读公布如下：
一、背景依据
2023年2月6日福州市城乡建设局印发了《关于印发福州市电动车充电设施消防设计导则（试行）的通知》（榕建消审验[2023]3号），用于进一步规范和指导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的消防设计，从设计源头保障建设工程项目的消防安全。
今年3月，市政府主要领导关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批示：“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落实全链条安全监管。”同时，为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福州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福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印发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消防安全负面清单及治理措施(试行)的通知》（榕安办〔2024〕29号），通知中要求“市建设、消防要牵头对《福州市电动车充电设施消防设计导则》进行修订，加强指导个单位进一步规范设置集中停放充电场所”；且近期市政府制定了《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整治重点中提出着力解决设施不足、违规停放充电问题，其中包括“组织修订福州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导则”的要求。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榕政办[2023]71号）中印发的《福州市“十四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第六大点保障措施提出要严守安全底线，明确了要“规范全市充电设施建设和安全管理工作”、“严格落实《福州市电动车充电设施消防设计导则（试行）》，规范新、改、扩建项目配套建设电动车充电设施的消防技术要求”。《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实施意见》（榕政办规〔2023〕21号）中第五大点提出“强化消防安全管理”，明确了要“严格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安全及运营安全管理，研究制定《福州市充电基础设施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二、目标任务
按照上述市政府有关文件中要求，组织修订《福州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导则》，贯彻落实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行动、福州市“十四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福州市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中提出的规范充电设施建设消防安全的要求，提出更加具体、详实的技术性指导标准，更好地指导建设工程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消防设计、建设和使用安全。
三、主要内容
（一）修订后，名称改为《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消防安全导则》，导则适用范围不局限于消防设计，涵盖了消防设计、建设和使用。导则的结构进行了调整，第3章、第4章按照场所要求、建筑防火、安全疏散、消防设施器材、电气、安全管理、其他等章节进行具体划分，并补充了相应技术要求；明确了在建筑架空层使用充电设施的具体技防要求；增加了3.6和4.6章节“安全管理”内容；补充了3.7和4.7章节“其他”内容，完善了既有建筑建设、设计和使用充电设施的要求。
（二）修订后，《导则》共四章71条，包括总则、术语、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的要求、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建设，。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1、总则
（1）基于消防安全隐患风险客观存在，将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未有明确规定的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的防火间距、消防设施等方面设计要求予以进一步明确，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中民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包括预留安装条件）的设计、建设和使用。
（2）适用于为民用的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充电设施。导则充电设施主要指民用的电动自行车（含电动摩托车）停放充换电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分散充电基础设施等，包括电动自行车（含电动摩托车）充（换）电站的建设；不包括电动汽车换电站、充电站及储能电站和特定行业的充电设施。
（3）除应符合本通知要求外，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的消防设计尚应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有关要求。
（4）历史建筑、老旧小区、城中村以及公共场所建设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可结合历史建筑、老旧小区、城中村及公共场所改造，参照本导则实施消防设计、建设和使用。
2、术语
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的定义。
3、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的要求
主要包括场所要求、建筑防火、安全疏散、消防设施器材、电气、安全管理、其他等七个方面的具体技术性要求。
4、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建设的要求
主要包括场所要求、建筑防火、安全疏散、消防设施器材、电气、安全管理、其他等七个方面的具体技术性要求。
4、 解决问题
（一）明确了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技术要求，更好推进充电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着力解决设施不足、违规停放充电问题。
（二）明确了我市新、改、扩建项目中配建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充电场所消防设计、建设以及安全的技术性指导标准。
（三）明确提出了架空层设置充电设施的要求，明确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不应设置在一类高层民用建筑和甲、乙类厂房、仓库的架空层。
[bookmark: _GoBack]（四）明确了既有建筑设置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应具备的消防安全条件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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